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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3 年厦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专项债券（一期）

—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四期）法律意见书

致：厦门市财政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印发<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

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

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

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 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作为 2023

年厦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专项债券（一期）——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

券（四期）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就本期债券发行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就本法律意见书之出具，本所特作以下声明：

1、除非本法律意见书特别注明，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是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则之规定。本所

认定有关事实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实发生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为依据,

同时也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或确认。

2、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申报

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合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足以影响

本期债券发行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3、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事先对实施主体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查了实

施单位本次项目申报的有关文件和材料，并就尽职调查事宜得到实施单位如下承

诺：实施单位已向本所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且力所能及的全部有关事



实材料，有关书面材料及书面证言均真实有效，所有书面文件的签字和/或印章

均属真实，所有副本材料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一致，不存在任何虚假或

误导性陈述,亦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对上述声明、保证之充分信赖是本所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和前提。

4、本所对有关文件的审查未涉及其中属于财务、会计、审计、资产评估、

信用评级、投资决策等非法律专业领域的有关事实、数据和结论，本所律师仅就

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财务评估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

流动性等）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鉴于本所并不具有对上述事实、数据和结论作

出核查和评价的适当资格，本法律意见书中引用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实施方案、

信用评级报告等内容，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及项目业主出具的文件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5、本所对与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判断，并据此出

具法律意见书；但对于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

有关政府部门、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厦门安居集团有限公司、其他

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证言或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6、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同其他

申报文件一同申报，并愿意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所同时同意发行人在实

施方案及信息披露文件中自行或按有关规定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非经本所

书面认可，请勿将本法律意见书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简称 释义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

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

本所 指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本所为本期债券发行指派的经办律师，即在本法

律意见书签署页“经办律师”一栏中签名的律师

社保住建中心 指
厦门市建设工程招投标中心（厦门市社会保障性

住房建设中心）

安居集团 指 厦门安居集团有限公司

本期债券 指
2023 年厦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专项债券（一

期）—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四期）

本项目 指 厦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本所就本期债券发行出具的《2023 年厦门市保障

性安居工程项目专项债券（一期）—2023 年厦门

市政府专项债券（四期）法律意见书》

德勤咨询 指 德勤咨询（深圳）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文件》 指
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一至十一期）信息

披露文件

《实施方案》 指

《2023 年厦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专项债券

（一期）—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四期）

实施方案》

《财务评估咨询报

告》
指

指德勤咨询于出具的《2023 年厦门市保障性安居

工程项目专项债券（一期）—2023 年厦门市政府

专项债券（四期）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一、本期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2023 年厦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专项债券（一期）—2023 年

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四期）

发行人：厦门市人民政府

发行品种：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债券期限：30 年

发行总额：80,000万元



二、项目实施机构主体资格

根据《实施方案》，2023 年厦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的实施机构为厦门

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与厦门安居集团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社保住建中心

根据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提供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并

经本所律师检索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公示查询系统网站

（https://www.cods.org.cn），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的基本情况如

下：

机构名称
厦门市建设工程招投标中心（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

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50200F36917725C

负责人 白晓东

机构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 362 号建设大厦五楼

机构性质 事业单位

颁发日期 2019 年 6 月 14 日

根据市政府的政府公开信息显示，社保住建中心是厦门市建设局下属事业单

位，主要职责承担建设工程招投标、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

理、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夜景照明管理等方面技术性、辅助性和事务性工

作。

2、厦门安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厦门安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在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查询确认，其基本情况

如下：

机构名称 厦门安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155008613H

法定代表人 陈飞铭

住所 厦门市湖里区华泰路 3号

成立日期 2006 年 06 年 08 日

营业期限 2006 年 06 年 08 日至 2056 年 06 月 07 日

注册资本 267166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1、土地成片开发;2、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及房地产

中介服务;3、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征地拆迁、

工程承包;4、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5、建筑安装与装饰、

设备安装、仓储;6、广告、会展等商务服务;7、成片开发

区内项目投资与经营;技术咨询;对城市公共交通、住宿与

餐饮业、医疗卫生、教育行业的投资等;8、金融投资（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股权结构 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比例100%。

安居集团的唯一股东是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据此，安

居集团是一家国有独资企业。

本所律师认为，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是厦门市建设局下属事业

单位，具体承担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厦门安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是厦门市市属国有企业，主要从事保障性住房及公共租赁住房的融资、建设和

运营管理工作。社保住建中心及安居集团依据其具体职责负责本项目的实施，

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期债券对应的厦门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包括4个子项

目，分别是祥平保障房地铁社区三期北区工程项目、珩边居住区保障性安居工程

项目、东园保障性住房工程项目和海沧新阳居住区保障性安居工程祥露小区。项

目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1

祥平保障房地

铁社区三期北

区工程项目

项目位于同安区，西湖路以东，同丙路以西，卿朴中路以

南，卿朴路以北。该项目包含 4个地块，分别为 D16、DI7、

D20、D23 地块，其中 DI7 地块为幼儿园，其余均为保障房

总用地面积 86557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78198 平方米，其

中地上建筑面积 255448 万平方米，主要建设保障性住房

3188 套（一房型 45 平方米 304 套、三房型 70 平方米 2760

套、人才房 100 平方米 93 套、人才房 120 平方米 31 套），

建筑面积 228003 平方米（含架空层 6122 平方米）；一所

12 办幼儿园 4500 平方米；社区商业、生鲜超市、邮政中心、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物业等配套用房

22945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22750 平方米，主要为人防

及停车库。

2

珩边居住区保

障性安居工程

项目

项目位于翔安区蔡厝片区，翔安南路南侧，九溪西侧。

项目包含6个地块，其中1317B09、1317D06地块为幼儿园，

其余为保障房。总用地面积14778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9239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403493平方米，主要

建设保障性住房4888套（三房型70平方米4512套，人才房

100平方米334套、120平方米21套、150平方米21套），建

筑面积369674平方米（含架空层12070平方米）；15班幼儿

园2所10564平方米，社区服务中心、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社区商业、生鲜超市、物业等配套用房建筑面积23255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88897平方米，主要为人防及停车

库。

3

海沧新阳居住

区保障性安居

工程三期项目

项目位于海沧区，孚安路以北、东孚西二路以南、东

孚南路以西、孚中央东路以东。项目包含3个地块，其中一

个为幼儿园地块，其余为保障房。总用地面积92766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417017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268017平

方米，主要建设保障性住房2866套（均为三房型），建筑

面积225667平方米（含架空层5100平方米）；18班幼儿园

6500平方米，社区服务中心、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社区商业、生鲜超市、物业、三合一环卫设施等配套用房

建筑面积3585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49000平方米，主要

为人防及停车库。

4
东园保障性住

房工程项目

项目位于翔安区，东园村南侧，东园溪西侧，包含A1-1、

A1-2、A1-3三个地块。总用地面积43589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17272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24449平方米，主

要建设保障性住房1026套，建筑面积102378平方米（含架

空层3739平方米）；街道综合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商业、

生鲜超市、物业等配套用房建筑面积22071平方米；地下建

筑面积48271平方米，主要为人防及停车库。

（二）项目已经取得审批情况

项目已经取得的审批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批准文件名称 批准文号 批准日期

1

祥平保障房

地铁社区三

期北区工程

项目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祥

平保障房地铁社区三期北

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的批复

厦发改审批〔2020〕

156 号
2020 年 7 月 28 日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祥

平保障房地铁社区三期北

区工程D20地块土方石及基

坑支护单项工程建安投资

厦发改投资函

〔2020〕387 号
2020 年 8 月 14 日



概算容缺预审意见的函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祥

平保障房地铁社区三期北

区 D17、D20 地块项目投资

概算的批复

厦发改审批〔2021〕

33 号
2021 年 2 月 4 日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

意见书（D16 地块）

用字第

350212202010005

号

2020 年 8 月 3 日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

意见书（D17 地块）

用字第

350212202010006

号

2020 年 8 月 4 日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

意见书（D20 地块）

用字第

350212202010009

号

2020 年 8 月 11 日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

意见书（D23 地块）

预审选字第

350212201910013

号

2019 年 8 月 27 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D17

地块）

地字第

350212202010027

号

2020 年 11月 10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D20

地块）

地字第

350212202010028

号

2020 年 11月 10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备案号：

2020350212000002

91

2020 年 9 月 25 日

2
珩边居住区

保障性安居

工程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

意见书

预审选字第

350213201917025

号

2019 年 9 月 30 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备案号

2019350213000003

08

2019 年 12 月 3 日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厦门

市翔安区 2019 年度第三十

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

收的批复

闽政地〔2019〕1187

号
2019 年 12 月 6 日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珩

边居住区保障性安居工程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

厦发改审批〔2019〕

234 号
2019 年 12 月 9 日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 厦工信能评〔2020〕2020 年 1 月 16 日



于厦门市社会性住房建设

中心珩边居住区保障性安

居工程节能报告的审查意

见

2号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珩

边居住区保障性安居工程

项目投资概算的批复

厦发改审批〔2020〕

69 号
2020 年 4 月 21 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D02 地块）

地字第

350213202017007

号

2020 年 2 月 24 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D05

地块）

地字第

350213202017006

号

2020 年 2 月 24 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D06

地块）

地字第

350213202017005

号

2020 年 2 月 24 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B08

地块）

地字第

350213202017010

号

2020 年 2 月 24 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B09

地块）

地字第

350213202017009

号

2020 年 2 月 24 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B12

地块）

地字第

350213202017008

号

2020 年 2 月 24 日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B08 地块）

厦府地[2020]98 号

决定书编号

35021320200612H0

22

2020 年 7 月 20 日

建设用地批准书（B08 地块）
厦门市[2020]翔字

第 022 号
2020 年 7 月 20 日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B09 地块）

厦府地[2020]108

号

决定书编号

35021320200617H0

29

2020 年 7 月 20 日

建设用地批准书（B09 地块）
厦门市[2020]翔字

第 029 号
2020 年 7 月 20 日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B12 地块）

厦府地[2020]99 号

决定书编号

35021320200612H0

23

2020 年 7 月 20 日

建设用地批准书（B12 地块）
厦门市[2020]翔字

第 023 号
2020 年 7 月 20 日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D02 地块）

厦府地[2020]97 号

决定书编号

35021320200612H0

21

2020 年 7 月 20 日

建设用地批准书（D02 地块）
厦门市[2020]翔字

第 021 号
2020 年 7 月 20 日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D05 地块）

厦府地[2020]106

号

决定书编号

35021320200617H0

27

2020 年 7 月 20 日

建设用地批准书（D05 地块）
厦门市[2020]翔字

第 027 号
2020 年 7 月 20 日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D06 地块）

厦府地[2020]107

号

决定书编号

35021320200617H0

28

2020 年 7 月 20 日

建设用地批准书（D06 地块）
厦门市[2020]翔字

第 028 号
2020 年 7 月 20 日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调

整海沧新阳居住区保障性

安居工程二期等四个项目

建设内容及投资概算的函

厦发改投资函

〔2020〕355 号
2020 年 7 月 31 日

3

海沧新阳居

住区保障性

安居工程三

期

征地告知书
厦国土房海告字

〔2017〕第 17 号
2017 年 5 月 27 日

征地告知书
厦国土房海告字

〔2017〕第 16 号
2017 年 5 月 27 日



征地告知书
厦国土房海告字

〔2017〕第 15 号
2017 年 5 月 27 日

征地告知书
厦国土房海告字

〔2017〕第 14 号
2017 年 5 月 27 日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厦门

市海沧区 2017 年度第十二

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

收的批复

闽政地〔2018〕494

号
2018 年 6 月 19 日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海沧

新阳居住区保障性安居工

程1-2地块建设用地土地征

收和收回国有土地的通告

厦府〔2018〕394

号
2018 年 12月 30日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厦门

市海沧区 2018 年度第十一

批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

收的批复

闽政地〔2019〕62

号
2019 年 1 月 16 日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海

沧新阳居住区保障性安居

工程三期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

厦发改审批〔2021〕

50 号
2021 年 3 月 2 日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

意见书

用字第

350200202100039

号

2021 年 3 月 2 日

厦门市建设局关于海沧新

阳居住区保障性安居工程

三期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工

程的施工登记意见函

厦建审核函

[2021]28 号
2021 年 5 月 17 日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拨款

决定书

厦府地[2021]98 号

决定书编号

35020520210527H0

15

2021 年 5 月 27 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350200202100110

号

2021 年 6 月 8 日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海

沧新阳居住区保障性安居

工程三期项目投资概算的

批复

厦发改审批〔2021〕

222 号
2021 年 8 月 30 日

4
东园保障性

住房工程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

于推行节能审查负面清单

实行项目分类管理的通知

厦工信审批〔2020〕

14 号
2020 年 9 月 11 日

地块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书（A1-1）

用字第

350200202010096
2020 年 10月 26日



号

地块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书（A1-2）

用字第

350200202010097

号

2020 年 10月 26日

地块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

选址意见书（A1-3）

用字第

350200202010098

号

2020 年 10月 26日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东

园保障性住房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

厦发改审批〔2020〕

261 号
2020 年 10月 27日

厦门市国有建设用地划拨

决定书（A1-1 地块）

厦府地[2020]318

号

决定书编号

35021320201202H0

70

2020 年 12月 14日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A1-1）

地字第

350200202010060

号

2020 年 12月 14日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关于东

园保障性住房 A1-1 地块项

目项目投资概算的批复

厦发改审批〔2021〕

223 号
2021 年 8 月 31 日

厦门市发展改革委东园保

障性住房-A1-2、A1-3 地块

工程投资概算的批复

厦发改审批〔2022〕

276 号
2022 年 12月 15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所涉及的 4 个子项目已经取得了建设项目用

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环境影响

登记表的备案等开工建设前的必要的审批文件。

四、项目资金情况

（一）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实施方案》，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67.86 亿元，资金来

源由财政专项统筹安排，项目计划发行专项债券 23.58 亿元，其中 2022 年已发

行使用专项债券 15.58 亿元，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8亿元，债券期限 30 年。详

细资金筹措方案及项目已投入资金情况，请见本项目《实施方案》“三、项目投

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根据《实施方案》，厦门市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保障房

租赁与销售收入，商业、车位租金收入。

（二）项目资金平衡安排



根据《财务评估咨询报告》，德勤咨询认为:“根据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分

析结果，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债券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36 倍，本息资金覆

盖倍数可达到 1.30 倍”，“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

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可以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进行融资以完成资金筹措，

并以运营收入所对应的充足、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通过对本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的分析，我们未注意到本期专项债券在存续期内出现

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于保障房租赁与销售收入，商

业、车位租金收入。据此，经专业机构测算，本期债券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

求平衡，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

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的有关规定。

五、本期债券的中介服务机构

（一）法律顾问及法律意见书

发行人委托本所作为本期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福建省司法厅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500000797781643 的《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经办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

格。

本法律意见书已由经办律师及本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二）财务顾问及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德勤咨询接受委托对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根据德勤咨询的营业执照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德

勤咨询是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台港澳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403003217149445,成立日期为：2015 年 01 月 06 日，

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是:以承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系统应用管理和维护、

信息系统和技术支持管理、银行和金融企业后台服务、人力资源服务、软件开发、

离岸呼叫中心、数据处理等信息技术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及服务、

实业项目投资咨询、市场营销策划、财务和融资并购咨询、计算机技术咨询与技



术支持；投资环境和招商策略研究咨询、招商展览讲座策划；企业管理培训、企

业管理培训咨询；税务咨询、投资咨询、城市规划咨询、建筑工程咨询、财务评

估咨询；产业规划与导入策略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税

务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法律咨询（不包括律师事务所业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

是:无”。

德勤咨询的经营范围中包括财务评估咨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为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

专项意见的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具备出具法律意见书、财务咨询报告的相应

能力/资质。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心是厦门市建设局下属事业单位，具体承

担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厦门安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厦门市市属

国有企业，主要从事保障性住房及公共租赁住房的融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工作。

社保住建中心及安居集团依据其具体职责负责本项目的实施，具备实施本项目

的主体资格。

2、本项目所涉及的 4个子项目已经取得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环境影响登记表的备案等开工建

设前的必要的审批文件。

3、本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于保障房租赁与销售收入，商业、车位租金收入。

据此，经专业机构测算，本期债券能够实现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符合《关于

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

〔2017〕89 号）的有关规定。

4、为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律师事务

所、咨询公司具备出具法律意见书、财务咨询报告的相应能力/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下转签字页，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3 年厦门市保障性

安居工程项目专项债券（一期）—2023 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四期）法律意

见书》签字页）

北京市盈科（福州）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东海霞

经办律师：▁▁▁▁▁▁▁▁ 经办律师：▁▁▁▁▁▁▁▁

李燕梅 王必勇

经办律师：▁▁▁▁▁▁▁▁ 经办律师：▁▁▁▁▁▁▁▁

薛文芳 李汶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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